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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往

盈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盈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

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

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

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

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之資料之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司毋須在

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能閱覽創業板網頁，

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FlexSystem Holdings Limited之董事對本報告（包括為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

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在提供 FlexSystem Holdings Limited之資料方面所透

露之詳情）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各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知及確信：－

(1)本報告內所載之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2)本報告並無遺漏

其他事實，以致其任何聲明有所誤導；及(3)本報告內所發表之所有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

始行作出，並基於公平合理之基準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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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System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零六年同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4,975 19,885 48,669 39,078

毛利 18,650 14,846 36,224 29,936

經營溢利 3,622 707 7,732 3,608

應收受投資公司款項撥備 (5) (43) (9) (43)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68 191 (592) (490)

除稅前溢利 3,685 855 7,131 3,075

稅項 3 – (1) – (65)

本期間純利 3,685 854 7,131 3,010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3,685 770 7,131 2,877

少數股東權益 – 84 – 133

3,685 854 7,131 3,010

每股盈利－基本 4 0.61仙 0.13仙 1.19仙 0.48仙

每股股息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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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2,584 12,742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924 14,641
無形資產 – –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690 690

27,198 28,073---------------- ----------------

流動資產
存貨 1,105 1,12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 18,835 15,749
銀行結存及現金 26,886 21,098

46,827 37,968---------------- ----------------

總資產 74,025 66,041

減：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 25,289 21,480
應付所得稅 2,403 2,359

27,692 23,839---------------- ----------------

流動資產淨值 19,135 14,129----------------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333 42,202

資產淨值 46,333 42,202

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0,000 60,000
儲備 7 (14,301) (18,432)

45,699 41,568
少數股東權益 634 634

權益總額 46,333 4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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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活動現金淨額 9,370 1,325

用於投資活動現金淨額 (581) (3,489)

用於融資活動現金淨額 (3,0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5,789 (2,164)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098 40,619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 –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887 38,45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26,887 3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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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編製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以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條文。除若干物業及證

券投資按公平值列賬外，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於二零零六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準則乃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採納新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本集團現時主要於香港、中國內地（「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從事開發、銷售及租賃企業軟件產品

業務。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與二零零六年同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數

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分類：－

軟件 14,492 11,792 28,972 23,517

服務 7,841 6,776 14,761 12,997

其他業務 2,642 1,317 4,936 2,564

24,975 19,885 48,669 39,078

地區分類：－

香港 19,833 14,791 40,362 29,813

中國 2,420 2,700 4,535 5,739

其他 2,722 2,394 3,772 3,526

24,975 19,885 48,669 3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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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項

本公司已就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六年：17.5%）之稅率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中

國所得稅已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中國企業現行稅率計算。

4. 每股盈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未經審核股東

應佔綜合溢利分別約3,685,000港元及7,131,000港元，以及期內之已發行股份600,000,000股而計

算。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未經審核股東

應佔綜合溢利分別約 770,000港元及 2,877,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 600,000,000股而計算。

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15,191 12,272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74 2,441

預付員工款項 1,070 1,036

18,835 15,749

提供予客戶之賒賬期各有不同，並通常按照個別客戶之財務能力而釐定。為了有效地管理有關貿易應

收賬款之信貸風險，將定期作出客戶信貸評級。以下為貿易應收賬款於扣除呆壞賬撥備後之賬齡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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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5,795 3,767

31-60日 2,230 2,492

61-90日 2,068 1,573

91-180日 2,555 1,485

181-365日 2,166 1,705

超過 365日 377 1,250

15,191 12,272

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1,714 1,02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659 5,235

應付受投資公司款項 183 209

遞延收入 8,266 7,687

已收銷售訂金 7,467 7,320

25,289 21,480

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152 778

31-60日 223 236

61-90日 22 –

91-180日 5 –

181-365日 5 2

超過 365日 307 13

1,714 1,029



08

F
le

x
S

y
s
te

m
 H

o
ld

in
g
s
 L

im
it

e
d
 •

 
中
期
業
績
報
告

2
0

0
7

/0
8

7. 儲備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83,955 (47,430) (44) (193) (60,340) (24,05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公平值變動 – – – (142) – (142)

期內溢利 – – – – 2,877 2,877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83,955 (47,430) (44) (335) (57,463) (21,317)

指：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後） 80,955

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3,000

83,955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83,955 (47,430) (42) (297) (54,618) (18,432)

已付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3,000) – – – – (3,000)

期內溢利 – – – – 7,131 7,131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80,955 (47,430) (42) (297) (47,487) (1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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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4.5%至約49,000,000港元。

此外，由於資訊科技行業復甦，本集團亦錄得股東應佔溢利約 7,131,000港元。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受惠於本地經濟復甦，本集團繼續錄得穩健收益增長。然而，經濟增長

導致區內成本上漲，同時亦提高本集團員工流失率。為抵銷此等負面影響，本集團於香港、深

圳與台北辦事處招聘及培訓開發商之工作已取得重大進展。在本集團海外分公司之新力量支持

下，本集團業務得以擴充，因此將能為其優質軟件及所提供服務創造更高價值，並於未來季度

物色新商機。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達 4 6 , 0 0 0 , 0 0 0 港元。流動資產約達

47,000,000港元，其中約 27,000,000港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約 20,000,000港元為應收賬

款、按金、預付款及存貨。其流動負債約達 27,000,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賬款、應計費用

及已收訂金以及應付稅項，分別約達 25,000,000港元及 2,000,000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約為

0.07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銀行借貸及長期債務與權益總額之百分比。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及長期債務。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

債之比率）為 1.7:1（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6:1），反映本集團財務資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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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之風險承擔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大部分以港元為單位，以及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進行其業務交易，因此面對之匯率波動並不重大。本集團認為，由於本集團

之匯率風險甚微，故並無以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重大投資及收購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涉及附屬公司和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事項。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之日後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資產。

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負債，並將運用內部資金作業務營運及發展用途。當內部資金成本超出

外部集資成本時，本集團亦會考慮外部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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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於回顧期內，維修服務之營業額增加約 14%，此有賴客戶數目較前一期間有所增長。此外，

軟件銷售之營業額亦增加約 23%。

地區分類

營業額之主要來源仍為香港。香港分部之營業額約佔總營業額之83%（二零零六年：75%）。

香港分部之百分比較高，主要因為本集團投放更多資源於本港市場所致。

在中國，營業額較前一期間下跌約 21%，下跌乃因中國軟件市場尚未復甦所致。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268名僱員（二零零六年：269名），期內酬金總額約

為20,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7,000,000港元）。酬金乃根據市場待遇，以及個別僱員

之表現、資格及經驗而定。以個別表現為準之年終花紅將支付予僱員，以確認及獎勵彼等之貢

獻。其他福利包括給予其香港僱員之購股權計劃、法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及醫療計劃，以

及給予其中國僱員之法定中央退休金計劃供款。

董事之股本權益及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登記入根據證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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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條例第 352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規定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數目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駱偉文先生（附註 1） 3,798,000 475,500,000 479,298,000

（附註 2）

蘇耀經先生（附註 1） 2,000 3,600,000 3,602,000

（附註 2）

周志明先生（附註 1） 2,000 3,600,000 3,602,000

（附註 2）

梁偉祥先生（附註 1） 無 1,000,000 1,000,000

（附註 2）

附註：

1. 駱偉文先生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5%或以上之投票權，並被

視為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蘇耀經先生及周志明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

董事，而梁偉祥先生為本公司之行政人員，彼等均被認為是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2. 475,500,000股股份由駱偉文先生、蘇耀經先生、周志明先生及梁偉祥先生實益擁有之一間私人公司

SomaFlex Holdings Inc.持有。由於駱偉文先生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 SomaFlex Holdings Inc.三分

之一或以上投票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 SomaFlex Holdings Inc.持有之同一批

475,500,000股股份權益。其餘董事之間接權益乃參考彼等各自於 SomaFlex Holdings Inc.之持股

量而相應持有之 SomaFlex Holdings Inc.股份數目。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及行政總

裁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登

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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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5.46條所載有關本公司董事之最低買賣標準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

益或淡倉。

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根據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所採納之僱員購股權計劃，董事可酌情授予本集團之全職僱員及

執行董事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所訂明之條款及條件認購本公司普通股。購股權計劃項下可

能授出之購股權可認購之普通股，最高數目不得超逾本公司不時之已發行股本 30%。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股

份。

董事之合約權益

本公司董事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所訂立而於期終或期內任何時間仍然生效且與本集團業

務有關之重大合約中，概無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須

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持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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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股本（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

5%或以上權益：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百分比

SomaFlex Holdings Inc. 無 475,500,000 475,500,000 79.25%

（附註 1）

駱偉文先生（附註 2） 3,798,000 475,500,000 479,298,000 79.88%

附註：

1. SomaFlex Holdings Inc.乃由駱偉文先生、蘇耀經先生、周志明先生及梁偉祥先生分別實益擁有

98.27%、 0.76%、 0.76%及 0.21%權益。

2. 由於駱偉文先生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SomaFlex Holdings Inc.之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故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擁有SomaFlex Holdings Inc.所持有之同一批 475,500,000股股份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

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持有已發行股本（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

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 5%或以上之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其條款

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必守買賣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後，本公司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均已遵守該操守守則及必守買賣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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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審閱期間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

以下例外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 A.2.1 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被區分。

本公司密切監察駱偉文先生身兼主席及行政總裁二職之例外情況。

該例外情況已經討論，而董事會亦根據以下原因批准角色重疊之情況：

－ 就本公司規模而言，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並不合適。

－ 本公司已設立內部監控機制以作職能之制衡。

駱偉文先生主要負責領導本公司及董事會、制定策略方向、並確保董事會通過之策略獲得有效

執行管治。執行之責任乃由其他執行董事及每個業務單位之高級管理層分擔。

故此，本公司認為此架構並無破壞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之間權力及職權的平衡。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乃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成立。

本公司確認，薪酬委員會已按照清晰界定其權責之特定書面職權範圍成立薪酬委員會。職權範

圍亦符合守則條文第 B.1.3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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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由主席駱偉文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連忠先生及李家偉先生所組成。

薪酬委員會每年會面一次（或按需要進行會面）以審閱行政總裁就補償及獎勵計劃向高級管理

層所作之建議。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自二零零零年五月起成立。本公司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成立審核委員會指

引」編製及採納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書，訂明審核委員會之職權及職責。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包括審閱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連忠先生、李家偉先生及麥詠光先生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而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之

會計準則，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董事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

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產生競爭或可能產生競爭之業務中擁

有權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駱偉文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駱偉文先生、蘇耀經先生及周志明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謝連忠先生、李家偉先生及麥詠光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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